丰县公安局王沟公安检查站科技信息化设备采购项目
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一）

原招标文件第四章 评标标准“二、技术方案（54分）”更正（澄清）为“二、技术方案（56分）”，“三、综合能力（16分）”更正（澄清）为“三、综合能力（14分）”其他内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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